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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豪恩

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6 月 2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保

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

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进行摇号抽签

主持了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429，9429

末“5”位数 46267，21267，71267，96267

末“6”位数 312214，062214，562214，812214

末“7”位数 5305693，1305693，3305693，7305693，9305693

末“8”位数

22865108，56299467，78943658，04359889，64749012，41958956，17738466，

3355049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0,126 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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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

恩汽电”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300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2023]102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300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39.78 元 /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45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15.00%。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国信证券豪恩汽电员工参与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豪恩汽电员工资管计

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01.1060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

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1.1060 万股，占

发行总数量的 8.74%，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43.894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

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1,512.3940 万股， 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72.06%；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586.5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27.94%。

根据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014.89020 倍，高于 100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419.8000 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92.594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52.06%；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1,006.3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 47.94%。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4589933%。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

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01.1060 万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8.74%。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

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人（主承

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豪恩汽电员工资管计划 201.1060 7,999.99668 12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3〕100 号）、《深圳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深证上

〔2023〕110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

证协发 〔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203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5,34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3,230,100 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

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

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

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2,044,700 63.30% 7,649,366 70.01% 0.03741070%

B类投资者 1,185,400 36.70% 3,276,574 29.99% 0.02764108%

总计 3,230,100 100.00% 10,925,940 100.00% -

其中，余股 2,271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

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

配售对象“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

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294005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豪恩汽车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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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9 － 2023/6/30 2023/6/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2023年5月17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

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3,065,266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参与分

配），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如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帐户股份数量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 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截至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367,759,038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3,065,

26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为364,693,772股。

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本次

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实际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64,693,772×0.0200）÷367,759,038≈0.0198元/

股。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198）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29 － 2023/6/30 2023/6/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2020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规定执行。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元；对个

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规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674396

咨询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25号楼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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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工作的进展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为落实2018年3月1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简称“本集团” ）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 ）

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进一步推动减少和解决同业竞争，

本公司决定启动收购国家能源集团部分资产的工作， 相关情况请见本公司2023年4

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启动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工作的公

告》。

2023年6月16日，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本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签

署《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为公司继续推进收购国家能源集团相关

资产工作提供了进一步依据和保障。

自启动收购工作以来，本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充分沟通协商，开展审计、评估、

法律等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持续推进相关工作。 现将标的股权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雁矿业” ，国家能源集团持股比

例为100%）

1.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矿区

2.注册资本：691,121.76万人民币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销售，与煤炭生产销售相关原料的生产采购和供应，农畜

产品，公路运输，住宿、餐饮业、橡胶制品，土木工程建筑，矿区内铁路运输，发供电、

供水、供暖，广播影视节目（作品）播映、设计、制作，医疗器械，农药、种子、化肥，危

险品、火工品，其他陆路运输，粉煤灰加工和销售，机动车辆销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其他卫生活动、职业病防治（限分支机构经营）；能源、重化

工生产筹建；电信业项目；中标服务；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务；对化工企业、铁

路、铁矿、水库的投资；建材、五金交电的销售；煤矿生产技术服务；装卸搬运；广电通

讯器材（不含卫星接收器材）、电脑耗材、农林物资、办公用品、文教用品、家具、家电

的销售；广告服务；货运客运场站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务；技术咨询服务；租赁

业；设备维修、维护；机械设备和材料；国内一般贸易；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5.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80,374.65万

元、净资产-15,143.02万元、营业收入294,574.53万元、净利润534.41万元。

6.煤矿基本情况：大雁矿业拥有2处生产煤矿，为雁南矿和扎尼河露天矿。 截至

2022年末，该两处煤矿中国标准下保有可采储量4.1亿吨，煤炭生产能力1,070万吨/

年；2022年完成商品煤产量约870万吨。 另外，大雁矿业还有3处探矿权，分别为伊敏

河东区后备井、伊敏河东区二井、伊敏河东区外围。

（二）国家能源集团杭锦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杭锦能源” ，国家能源集团持股

比例为100%）

1.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工业园区南项目区平房

办公区1-14号

2.注册资本：216,312.15万人民币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矿产资源勘查；建设工

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动物饲养；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煤炭洗选；矿物洗选加工；选矿；

煤制品制造；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站经营；装卸搬运；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兴

能源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

赁；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矿山机械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

理；建筑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陆地管道运输；

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林业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

装服务。

5.主要财务指标：2022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42,569.83万

元、净资产-421,823.98万元、营业收入547,828.27万元、净利润7,714.75万元。

6.煤矿基本情况：杭锦能源拥有1处在建煤矿，为塔然高勒煤矿项目。塔然高勒煤

矿近期在建产能规模1,000万吨/年。 截至2022年末，该处煤矿中国标准下保有可采

储量9.2亿吨。 2022年，杭锦能源外购煤销量约1,000万吨。

大雁矿业下属煤矿和本集团国能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煤矿区域距离相

近、便于开展一体化协同管理；本集团国能包神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的塔韩

铁路是塔然高勒煤矿的主要外运通道，塔然高勒煤矿投产后将有效增加塔韩铁路运

量。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落实国家能源集团与本公司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及相关

补充协议的约定，减少国家能源集团与本公司潜在的同业竞争，提高标的煤矿生产

运营效率和开发建设速度，增强煤炭资源接续能力，巩固本集团一体化运营优势。

本次收购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联交易及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项下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进展公告为主动公告。 本次收购处于

前期阶段，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境内外证券监管规则、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适时披

露交易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3年6月26日


